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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申请表

	申请
类别
	□低收入人口认定、监测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最低生活保障
□临时救助
□特困、低保等困难群众医疗救助申请和受理
□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和受理
□住房救助
□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注意事项：
1.一般情况下，特困供养救助对象无劳动能力，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对象应当有劳动能力，条件互斥，不能同时申请；
2.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和最低生活保障不能同时享受；
3.申请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必须办理失业登记且登记失业状态为有效；
4.申请助学贷款时，申请人必须为学生。

	申请人
	姓名
	
	性别
	
	政治
面貌
	
	身份证号码
	

	
	民族
	
	文化程度
	
	电话号码
	

	
	是否
残疾
	□是
□否
	残疾等级
	
	残疾
类别
	
	残疾
证号
	

	主要困难原因
	□因病   □因学   □因残   □因缺劳动力   □因失业   □因灾   □因意外事件
□其他                                 

	申请地
	        市        县（市、区）        乡镇（街道）        村（社区）

	实际居住地址
	        市        县（市、区）        乡镇（街道）        村（社区）

	户籍地址
	        市        县（市、区）        乡镇（街道）        村（社区）

	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基本情况

	姓名
	身份证号码
	与申
请人
关系
	共同
申请
人
	是否残疾：□是 □否
	民族
	文化
程度
	电话号码

	
	
	
	
	残疾等级
	残疾
类别
	残疾证号
	
	
	

	
	
	
	□是□否
	
	
	
	
	
	

	
	
	
	□是□否
	
	
	
	
	
	

	家庭收支信息

	家庭总收入
	残疾康复支出
	因灾、因意外支出
	重大疾病支出
	教育支出
	其他刚性支出

	
	
	
	
	
	

	具体事项需要补充信息

	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和受理
	高校
名称
	
	学历教育
层次
	□研究生
□本科
□大专
□预科
	入学
年份
	
	基本
修业
学制
（年）
	

	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登记失业时间
	   年  月  日
	就业困难
人员类型
	□零就业家庭成员
□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员
□男年满50周岁和女年满40周岁以上人员
□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员
□最近一次办理失业登记后连续登记失业12个月以上的人员
符合上述任意条件的易地搬迁安置区搬迁群众
□土地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征收后，失去全部承包地的农民
□设区市以上人民政府或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确定的其他就业援助对象

	住房救助
	申请住房救助类型
	□申请公租房
□申请农村危房（农房抗震）改造
	住房困难人员类型：
□城镇家庭
□农村家庭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
□刚性支出困难家庭
□农村易返贫致贫户
□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
□未享受过农村住房保障政策支持且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住房安全问题的其他脱贫户
□其他：                                 

	申请原因
（困难情形描述）
	




申 请 人：（签字）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